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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证报告书

由于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优化调整属于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行政决策事项，根据《广东省重大行政决策听证规定》、《中山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规定》（中府〔2013〕2 号）和《中山市重大行政决策听证规定》（中府〔2014〕85 号）等文件要求，受中山市人民政府委托，中山市生态环境局举行《中山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优化调整方案》听证会。根据《广东省重大行政决策听证规定》有关规定，特制作本听证报告书。
一、听证会组织的基本情况
2019年8月27日-8月29日，中山市生态环境局在中山市人民政府网站、中山市生态环境局网站、中山市生态环境局微信公众号、中山日报、中山日报微信公众号发布了听证公告。9月2日至9月15日，开展了参加申请人信息和基本意见受理、登记和记录工作。并根据相关要求，确定听证会参加人名单，于9月27日向社会进行了公布。10日10日，电话通知代表，告知本次决策性听证的内容、理由、依据和相关信息与数据。10月15日上午9:30，中山市生态环境局在中山市市委党校求是楼（原教学楼）二楼205室召开《中山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优化调整方案》听证会。会议邀请中山市经济研究院梁士伦院长主持，出席人员包括：听证参加人42名（一名人大代表未参加，听证陈述人增加一名）、听证记录人3名，列席代表2名、会务人员6名。具体出席人员详见听证笔录和签到表。听证会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要求组织开展。
听证会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要求组织开展，由中山市生态环境局法规与宣教科负责对听证合法性进行监督并列席参加听证会，同时将听证事项通告中山市中山市监察委员会、法制局，本次听证会结果有效。
二、听证参加人的产生方式及其基本情况
（一）听证参加人的产生方式
2019年8月27日-8月29日，中山市生态环境局在中山市人民政府网站、中山市生态环境局网站、中山市生态环境局微信公众号、中山日报、中山日报微信公众号发布了听证公告。9月2日至9月15日，开展了参加申请人信息和基本意见受理、登记和记录工作。并根据相关要求，确定听证会参加人名单，于9月27日向社会进行了公布。经充分考虑听证事项的性质、复杂程度以及影响范围，按照广泛性和代表性原则，研究确定38名听证代表参加本次听证会。人员名额以及相应的范围、比例，包括：党代表2人，人大代表2人、政协委员2人、部门代表7人，镇区代表9人，企业法人及社会组织代表6人，公民代表10人。
其中，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部门、镇区听证代表由中山市生态环境局邀请；公民代表、企业法人及社会组织由公开报名方式遴选产生，对持同类意见的参加人人数超过预定听证参加人比例人数的，申请人自行协商推荐听证参加人，对协商推荐确有困难的，则采取抽签方式产生（抽签时间另行通知）；人数不足时，听证会将延期举行。
（二）听证参加人基本情况
在听证会报名时间截止前，共有48名听证参加人报名或被邀请参加听证会。对持同类意见的企业法人及社会组织代表、公民代表参加人人数超过预定听证参加人比例人数的，自行协商推荐听证参加人。共有42名听证参加人报名或被邀请参加听证会。参加人数符合听证条件，不需另行组织人选抽签工作。相关听证参加人均在现场出具有效身份证明材料并通过身份认定，确定的听证参加人名单按照相关规定在市生态环境局网站公告栏进行公布。
三、听证会各方主要意见或者建议及其依据、理由
根据听证会现场情况，各方代表均支持本次调整方案。根据各听证参加人在听证会上提出的意见情况，归纳梳理主要意见或者建议如下：
（一）本次调整方案中，划定的保护区内存在建设项目或建设用地，提出是否可以进一步调整保护区范围或保护区等级以与当地社会经济相协调的建议。
（二）本次调整方案中对划定保护区的上游跨界污染如何管控问题。
（三）保护区内清理整顿居民、人口和企业安置问题。
（四）本次调整方案与新出台的《中山市海岸线、河岸线退让规划管理办法》文件的互适性问题。
（五）取水口迁移未完成前原取水口水源地保护问题。
四、对听证会各方意见的分析以及处理建议
对应听证会各方主要意见提出的主要意见及建议，经研究分析，提出以下处理建议：
（一）调整后保护区与建设项目用地冲突问题
本方案是基于现行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调整。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我省饮用水源保护区和生态严控区保护工作的会议纪要》（省政府工作会议纪要[2014]17号），“饮用水源保护区一经划定原则上不再予以调整。因取水口发生改变、供排水格局统筹调整等原因，在不影响饮用水源安全的前提下，经充分研究论证后可以市域为单位进行整体系统调整，……严格控制因项目建设而调整饮用水源保护区”。因此本次优化调整均为因供水格局发生变动、堤围汇水范围变动等规划性、汇水大环境变动引起的调整需求。 
对比现行保护区，本方案在保障水源水质安全的前提下通过对保护区的整合优化，大幅减少了管控要求较严格的一二级保护区陆域面积，有效减轻了全市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与社会经济发展冲突的矛盾，而新增划入保护区的陆域范围均未位于建成区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冲突不大。因此本次优化调整保护区划定范围和等级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和技术要求，原则上不予进一步更改和调整。对于本次优化调整后仍与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相冲突的建设项目，相关部门应严格落实保护制度。
（二）优化调整后管控水源保护区上游跨界污染问题
关于上游来水水质保障问题，即主要为佛山市和江门市区域的来水，中山市将就水质保护问题会商两地政府，共同商议保护制度。
（三）优化调整后的水源保护管理与利益相关者协调问题。
本方案技术报告中提出，在本次优化调整方案实施后，需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严格执行水源保护制度。保护内涉及的居民、企业等的具体安置问题，不在本次听证范围内，最终以有关部门采纳的措施为准。
（四）与《中山市海岸线、河岸线退让规划管理办法》互适性方面
根据《中山市海岸线、河岸线退让规划管理办法》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海岸线、河岸线（饮用水源保护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对象范围内的岸线除外）的退让规划管理活动”。因此，本优化调整方案所涉及河岸线属于饮用水源保护区河岸线，不适用于该办法，不存在冲突问题。
（五）取水口迁移未完成前原取水口水源地保护问题。
对于方案中涉及的拟迁移取水口，在新取水口未正式投入使用前，环保等有关部门将对原取水口按水源地保护要求进行严格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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